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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ENITRON HOLDINGS LIMITED
品創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8066）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第三季度業績公告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GEM之特點

GEM乃供投資風險較聯交所其他上市公司為高之中小型公司上市之市場。有意投
資者應了解投資於該等公司之潛在風險，亦應經過審慎周詳考慮後方可作出投資
決定。

由於GEM上市之公司普遍為中小型公司，在GEM買賣之證券可能會較於主板買
賣之證券承受更大之市場波動風險，同時無法保證在GEM買賣之證券會有高流通
量之市場。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聯交所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
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
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本公告所載資料包括遵照聯交所GEM證券上市規則（「GEM上市規則」）規定提供
有關品創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資料。本公司各董事（「董事」）對本公告所
載資料共同及個別承擔全部責任。各董事在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彼等所
深知及確信，本公告所載資料在各重大方面均準確及完整，且並無誤導或欺詐成
份；及本公告亦無遺漏其他事項致使其中或本公告所載任何陳述有所誤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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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要

•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集團錄得未經審核收入約
54,691,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減少2.8%。

•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未經審核虧損約
為1,473,000港元。

•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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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經審核第三季度業績

董事會（「董事會」）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二零年同期之比較數
字載列如下：

未經審核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收入 2 17,497,896 18,672,540 54,690,900 56,263,862
銷售成本 (13,566,482) (13,391,886) (40,832,809) (37,933,102)

毛利 3,931,414 5,280,654 13,858,091 18,330,760
其他收入 3 264,924 392,531 490,994 986,534
其他虧損，淨額 4 (255,087) (816,780) (942,367) (954,402)
銷售及分銷成本 (569,366) (779,146) (2,034,657) (2,325,515)
行政開支 (5,435,983) (5,301,107) (16,288,499) (15,023,906)
於電視節目之投資之
 公平值變動 – – 3,739,445 –
財務費用 5 (97,473) (94,167) (296,469) (300,732)

除所得稅前（虧損）╱溢利 (2,161,571) (1,318,015) (1,473,462) 712,739

所得稅抵免 6 – – – 20,000

期內（虧損）╱溢利 (2,161,571) (1,318,015) (1,473,462) 732,739



4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附註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隨後可重新分類至
 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
  產生之匯兌差額 105,010 (14,966) 814,135 99,19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虧損） 105,010 (14,966) 814,135 99,199

期內全面（虧損）╱收益總額 (2,056,561) (1,332,981) (659,327) 831,938

應佔期內（虧損）╱溢利：
本公司擁有人 (2,161,571) (1,317,962) (1,473,337) 732,917
非控股權益 – (53) (125) (178)

(2,161,571) (1,318,015) (1,473,462) 732,739

應佔期內全面（虧損）
 ╱收益總額：
本公司擁有人 (2,056,561) (1,332,928) (659,202) 832,116
非控股權益 – (53) (125) (178)

(2,056,561) (1,332,981) (659,327) 831,938

港仙 港仙 港仙 港仙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
 （虧損）╱盈利 8
基本及攤薄 (0.411) (0.251) (0.280) 0.140



5

未經審核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購股權
儲備

其他
儲備 換算儲備 累計虧損 總計

非控股
權益 總權益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於二零二零年
 一月一日之結餘
 （經審核） 105,069,500 363,340,792 13,985,669 3,339,000 7 10,022,834 (450,277,733) 45,480,069 231,023 45,711,092

期內溢利╱（虧損） – – – – – – 732,917 732,917 (178) 732,739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
   財務報表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 – – 99,199 – 99,199 – 99,199

期內全面收益╱
 （虧損）總額 – – – – – 99,199 732,917 832,116 (178) 831,938

於二零二零年
 九月三十日之
 結餘（未經審核） 105,069,500 363,340,792 13,985,669 3,339,000 7 10,122,033 (449,544,816) 46,312,185 230,845 46,543,030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之結餘
 （經審核） 105,069,500 363,340,792 13,985,669 3,339,000 7 10,751,190 (446,322,024) 50,164,134 230,845 50,394,979

期內虧損 – – – – – – (1,473,337) (1,473,337) (125) (1,473,462)

其他全面收益
－換算海外業務
   財務報表產生
   之匯兌差額 – – – – – 814,135 – 814,135 – 814,135

期內全面收益╱
 （虧損）總額 – – – – – 814,135 (1,473,337) (659,202) (125) (659,327)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之
 結餘（未經審核） 105,069,500 363,340,792 13,985,669 3,339,000 7 11,565,325 (447,795,361) 49,504,932 230,720 49,735,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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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編製基準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乃遵照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而編製，此統稱已包括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
佈之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
港普遍採納之會計準則。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亦遵守GEM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
定。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應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
審核年度財務報表一併閱讀。

誠如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中所述，除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自二零二一年一月一日開
始之本集團財政年度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外，所採用之會計政策與本
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財務報表所採用者一致。董事預
期，採用該等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本集團之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
料有重大影響。

本集團並未提早採納已由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但尚未生效之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要求管理層作出會影響會計政策的應用、資產及負債的
呈報金額以及收入及開支之判斷、估計及假設。實際業績可能有別於該等估計。

編製本未經審核簡明綜合財務資料時，管理層在應用本集團會計政策及估計不確定性之主
要來源方面作出之重大判斷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年度
綜合財務報表中所採用者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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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入

本集團按一個時間點轉移之來自外部客戶商品之收入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銷售智能卡 17,497,896 18,672,540 54,676,340 56,263,262
銷售智能卡應用系統 – – 14,560 600

17,497,896 18,672,540 54,690,900 56,263,862

3. 其他收入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銀行利息收入 2,117 1,357 5,781 4,815
政府補貼 252,708 373,500 252,708 747,000
雜項收入 10,099 17,674 232,505 234,719

264,924 392,531 490,994 986,534

4. 其他虧損，淨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03,583) – (103,583) –
匯兌虧損，淨額 (151,504) (816,780) (838,784) (954,402)

(255,087) (816,780) (942,367) (954,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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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財務費用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租賃負債之財務費用 97,473 94,167 296,469 300,732

97,473 94,167 296,469 300,732

6. 所得稅抵免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本期稅項
－香港利得稅
   上年度超額撥備 – – – 20,000

所得稅抵免總額 – – – 20,000

附註：

(a) 香港

根據香港利得稅兩級制，合資格集團實體首2,000,000港元溢利將按8.25%之稅率徵收
稅項，而超過2,000,000港元的溢利將按16.5%之稅率徵收稅項。不符合利得稅兩級制
資格的實體的溢利將繼續按16.5%之統一稅率徵稅。由於本集團於期內並無於香港產
生任何估計應課稅溢利，故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並無計提香港利得
稅撥備（二零二零年：無）。

(b) 中國

中國企業所得稅乃根據現行相關法律、詮釋及慣例按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
九個月估計應課稅溢利以25%（二零二零年：25%）稅率計算。由於本集團有充足稅
項虧損可供撥作抵銷期內於中國的應課稅溢利，故並無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
日止九個月計提中國企業所得稅撥備（二零二零年：無）。

(c) 其他司法權區

根據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英屬處女群島」）及台灣的規則及規例，本集團毋須
於開曼群島、英屬處女群島及台灣繳納任何所得稅（二零二零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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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息

董事會不建議就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派付任何中期股息（二零二零年：
無）。

8.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虧損）╱盈利

(a)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乃根據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溢利除以期內已發行普通
股之加權平均數計算，計算如下：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 截至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二零二一年 二零二零年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虧損）╱溢利（港元） (2,161,571) (1,317,962) (1,473,337) 732,917
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525,347,500 525,347,500 525,347,500 525,347,500

每股基本（虧損）╱盈利
 （以每股港仙為單位） (0.411) (0.251) (0.280) 0.140

(b) 每股攤薄（虧損）╱盈利

購股權行使價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的平
均每股市價，故在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時並無假設潛在普通股已獲行使。因
此，於截至二零二一年及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本公司擁有人
應佔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各期間的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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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營運及財務回顧

收入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之財務業績主要來自智能卡合約生產及銷售。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來自SIM卡生產業務之收入約為54,700,000港元，較二零二零
年同期之約56,300,000港元減少約1,600,000港元或2.8%。

銷售成本及毛利

於報告期內，SIM卡生產業務產生之銷售成本約為40,800,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
同期之約37,900,000港元增加約2,900,000港元或7.7%。銷售成本增加的原因是由
於來自卡基相關訂單的收入部分增加（意味著高附加值服務訂單較少），其引致材
料及勞動力成本按年比增加所致。

由於銷售組合受益按年比減少，本集團於報告期內錄得毛利由二零二零年同期之
約18,300,000港元減少約4,400,000港元或24.0%至約13,900,000港元。

其他收入

其他收入約490,000港元包括中國當地機關的一次性補貼約250,000港元及雜項收
入約24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990,000港元，主要包
括政府補貼約750,000港元及雜項收入約240,000港元）。

其他虧損淨額

於報告期內，其他虧損包括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約100,000港元及外幣交
易中產生之匯兌虧損約840,000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外幣
交易中產生之匯兌虧損約950,000港元）。

銷售及分銷成本

於報告期內，銷售及分銷成本約為 2 ,030 ,000港元，較二零二零年同期之約
2,330,000港元略微減少約300,000港元或12.9%。該減少乃主要由於SIM卡分類收
入同比減少導致運費及已付佣金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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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開支

於報告期內，行政開支由二零二零年同期之約15,000,000港元增加約1,300,000港
元或8.7%至約16,300,000港元。該增加主要是由於款待、員工成本及雜項開支等
多項行政開支增加所致。

於電視節目之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於報告期內，由於節目之製作進度，於電視節目之投資之公平值收益約3,740,000
港元已確認（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無）。

財務費用

於報告期內，本集團之財務費用（指租賃負債之財務費用）約為300,000港元（截至
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約300,000港元）。

所得稅抵免

於報告期內，並無產生所得稅開支（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所得
稅抵免約20,000港元）。

非控股權益

於報告期內，確認非控股權益應佔虧損125港元（截至二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
個月：178港元）。

由於以上原因，於報告期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約為1,470,000港元（截至二
零二零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溢利約73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回顧期間，本集團以經營活動所產生之現金收入及其他借貸撥付其業務營運及
投資所需資金。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現金及銀行結餘約6,000,000
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8,800,000港元）及其他借貸為零（二零二零
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300,000港元）。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有流動資產約72,8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44,400,000港元）及流動負債約32,600,000港元（二零二零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約36,000,000港元）。由於將於電視節目之投資從非流動資產重新分
類為流動資產，流動比率（即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2.2（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1.2）。

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集團之資本負債比率（即本集團借貸總額（包括租賃
負債）與資產總額（包括使用權資產）之比率）為10.2%（二零二零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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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股本及購股權之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之股份、
相關股份及債權證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7及8分部須知會本公司
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包括彼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有關條文被當作或視為擁
有之權益或淡倉），或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該條文所述登記冊之
權益或淡倉，或根據標準守則須另行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之權益或淡倉如下：

董事姓名 權益性質
好倉
╱淡倉

本公司
股份數目

本公司相關
股份數目

佔本公司
已發行

股本權益
概約百分比

執行董事

吳玉珺（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好倉 100,000 4,500,000 0.88

張維文（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好倉 525,000 4,500,000 0.96

楊孟修（附註1） 實益擁有人 好倉 4,300,000 4,500,000 1.68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兆榮（附註2） 實益擁有人 好倉 – 450,000 0.09

梁家駒（附註2） 實益擁有人 好倉 – 450,000 0.09

黃嘉慧（附註2） 實益擁有人 好倉 – 450,000 0.09

附註：

1. 該等權益包括附有權利可認購4,500,000股股份之4,500,000份購股權。

2. 該等權益包括附有權利可認購450,000股股份之450,000份購股權。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無
於本公司或其相聯法團（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的股份、相關股份或債
權證中擁有或被視作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52條須記錄於本公司存置的登
記冊或根據標準守則須知會本公司及聯交所的任何權益或淡倉。



13

主要股東

就董事所知，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於本公司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
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根據證券
及期貨條例第336條須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的人士（本公司董事
或主要行政人員除外）或公司如下：

股東名稱╱姓名 權益類型
好倉
╱淡倉

本公司
股份數目

權益概約
百分比

Golden Dice Co., Ltd.（附註1） 實益 好倉 63,142,512 12.02

Best Heaven Limited（附註1） 實益 好倉 31,586,500 6.01

蔡騏遠先生（附註1） 於受控制
 公司之權益

好倉 94,729,012 18.03

附註：

1. 蔡騏遠先生因實益擁有Golden Dice Co., Ltd.及Best Heaven Limited之100%權益而被視為
本公司之主要股東。

除上述披露者外，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董事及主要行政人員概不知
悉任何其他人士或公司於本公司之股份及相關股份中擁有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部第2及第3分部的條文須向本公司披露，或記錄於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336
條須由本公司存置的登記冊內的權益或淡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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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股權

根據本公司股東於二零零八年一月八日之本公司股東特別大會上通過之決議案，
一項新購股權計劃（「新購股權計劃」）已獲批准及採納。購股權於授出日期已悉數
歸屬。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尚未行使之購股權概述如下：

參與人姓名
於二零二一年

一月一日 於期內授出
於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授出日期 可行使期 行使價

港元

執行董事

吳玉珺
 （附註1）

4,500,000 – 4,50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張維文
 （附註1）

4,500,000 – 4,50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楊孟修
 （附註1）

4,500,000 – 4,50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兆榮
 （附註1）

450,000 – 45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梁家駒
 （附註1）

450,000 – 45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黃嘉慧
 （附註1）

450,000 – 450,00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14,850,000 – 14,850,000

其他僱員

總計
 （附註1）

22,779,250 – 22,779,250 二零一八年
 一月三日

二零一八年一月三日至
 二零二八年一月二日

0.20

37,629,250 – 37,629,250

附註：

1.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餘下年期約為6.2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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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已遵守GEM上市規則成立審核委員會，並訂明其書面職權範圍。審核委員
會的主要角色及職能為檢討本公司的財務監控、內部監控及風險管理制度；按適
用的標準檢討及監察外聘核數師是否獨立客觀及審核程序是否有效；審閱本公司
的財務報表，以及就此向董事會提供建議及意見。審核委員會由三名獨立非執行
董事組成，分別為黃嘉慧女士、梁家駒先生及陳兆榮先生。審核委員會主席為黃
嘉慧女士。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三個月及九個月之未經審核業績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

遵守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公司企業管治原則強調高質素之董事會、健全完善之內部控制、面向全體股東
之透明度及問責制。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一直遵守GEM
上市規則附錄15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守則」）之守則條文，惟以下各段所述
之守則條文第A2.1條除外。

守則條文第A2.1條規定主席與行政總裁（「行政總裁」）職能應該分離，且不應由同
一人擔任。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責區別應清楚確立，並以書面訂明。

吳玉珺女士（「吳女士」）自二零零六年四月一日起擔任本公司董事會主席。自前行
政總裁何先生於二零零九年一月一日辭任該職後，行政總裁職位一直空缺。經董
事會審慎周詳考慮後，吳女士於二零零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獲進一步委任為行政總
裁。主席及行政總裁職能不予分開之理由如下：

• 本集團規模仍然較小，未有合理需要把主席及行政總裁兩個職能分開；及

• 本集團已設立內部監控制度，可達致監察與制衡之功能。吳女士主要負責領
導本集團及董事會、設定策略方向、確保管理層可有效執行董事會所批准之
決策。本公司另一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層肩負執行決策之責任。

董事會認為，現有架構賦予主席及行政總裁角色同屬一人不會損害董事會與本公
司管理層之間權力和權限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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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進行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就董事進行證券交易採納一套操守準則，其條款不遜於GEM上市規則第
5.48至5.67條所規定交易準則。向全體董事作出特定查詢後，確定董事於截至二
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一直遵守有關操守準則、所規定交易準則及其董事
進行證券交易相關操守準則。

競爭權益

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董事或管理層股東或任何其各自之聯繫人士（定義見
GEM上市規則）概無於與本集團業務構成直接或間接競爭或可能構成競爭之業務
中擁有任何權益。

購買、出售或贖回證券

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售
或贖回本公司任何證券。

承董事會命
主席
吳玉珺

香港，二零二一年十一月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吳玉珺女士（主席兼行政總裁）、張維
文先生及楊孟修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黃嘉慧女士、梁家駒先生及陳
兆榮先生。

本公告將自刊發日期起計至少一連七日載於GEM網站www.hkgem.com之「最新上
市公司公告」一頁及本公司網站www.phoenitron.com內。


